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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全球閩南語歌曲創作演唱大賽

入圍全球五十強選手參賽須知

根據大賽組委會的審議，將參加晉級賽的重大事項通知如下，本須知與之前選手簽字認可的參選規則產生共

同效力，請各位入圍選手及各分賽區負責人仔細閱讀以下內容，並嚴格執行，如有疑問請及時聯繫大賽組委會。

第一條、2009《全球閩南語歌曲創作演唱大賽》入圍全球五十強的選手將參加 12 月 21 日至 31 日在中國福建福州舉行的全球直

播晉級賽，入圍全球前十強的選手將參加在馬來西亞吉隆玻舉辦的總決賽及頒獎晚會；所有入圍選手必須在 2009 年 12

月 16-17 日到中國福建省福州市向大賽組委會報到，否則視為棄權。

第二條、入圍選手在確認入圍後 7 天內與組委會簽訂正式合同，保證按本屆大賽規則全程參與比賽。

第三條、入圍選手向組委會報到後，組委會將為入圍全球五十強選手頒發獎金人民幣伍佰元、全球五十強榮譽證書以及全球限量

版閩歌賽紀念熊一隻；組委會將為入圍全球二十強選手頒發獎金人民幣壹仟元；組委會將為入圍全球十強選手頒發獎金

人民幣貳仟元；獲得冠、亞、季軍的選手將分別獲得獎金人民幣三萬、貳萬、壹萬及榮譽證書。入圍全球五十強選手表

現優秀者，將有機會簽約華誼兄弟音樂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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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條、入圍選手須提供十五首適合自己、並能在比賽中表演的歌曲選擇的曲目中應包含不同風格的作品），入圍選手在晉級賽中

演唱的曲目將由組委會音樂總監在選手提供的十五首歌曲曲目中,根據每場比賽的不同音樂主題來指定，演出的伴奏經由

組委會統一剪輯、處理後使用。選手須于 12 月 1 日前將曲目、曲譜（包括歌譜、唱詞和詞曲作者）、歌曲伴奏（CD 格

式）上交組委會導演組，所選曲目不限是否原創,但其中的原創歌曲將直接參與創作獎項的評比。

第五条、入圍選手應盡可能多向組委會導演組提供個人資料，如個人近期生活照（以突出個性為佳）、家庭合影、參加其他任何

比賽、演出的照片和錄影資料及其他有用的錄影資料。

第六条、入圍選手須自備比賽服裝，應盡可能多向組委會造型組提供自用比賽服裝、配飾及彩妝用品。

第七条、在賽程期間，組委會承擔賽程安排所產生的費用(自組委會指定報到時間始),其中包含入圍選手的食宿費用及往返的交通

費；若選手年齡在 16 周歲以下（含 16 周歲），組委會承擔其一名陪同親屬的食宿費用及往返的交通費；選手除此以外

產生的其他一切費用自理，入圍選手被淘汰後，組委會將不再承擔其食宿費用，若要留在福州觀賽，請參照親友團的收

費標準；入圍全球十強的選手賽後須留在福州，直到赴馬參加總決賽後方可離會，期間的食宿費用由組委會承擔。

第八条、入圍選手親友團可抵福州現場為選手加油，選手應及時向大賽組委會報告親友團人數，以便組委會安排現場座位，親友

團交通費用自理，食宿費用為一天人民幣三佰元，包括標準雙人間床位一張，早、中、晚餐（其中早餐為酒店提供，中

餐、晚餐為盒飯一份），本標準的最終解釋權歸第三屆全球閩南語歌曲創作演唱大賽組委會。



3

第九条、入圍選手須接受大賽組委會選派的專業人員的指導，準時參加大賽組委會安排的與本次大賽相關活動，包括但不限於主

題活動、花絮拍攝、新聞發佈會、才藝表演、培訓排練等。

第十条、入圍選手須服從大賽組委會在賽程期間的活動安排，依據大賽組委會標準和要求安排自己的生活起居，不留宿外人或擅

自離開住地。

第十一條、入圍選手應積極配合組委會辦理赴馬來西亞手續，因選手自身原因導致無法赴馬，組委會將取消其赴馬參加總決賽的

資格。

第十二條、若無法做到以上各項要求，請放棄簽約讓出參賽名額。

第十三條、未盡事宜，將由大賽組委會審議，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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晉級賽的具體時間安排

時 間 內 容 地點 播 出 平 台

12 月 21 日－12 月 25

日

50 進 20 福州 海峽衛視、馬來西亞 Astro 歡喜台

12 月 27 日－12 月 29

日

20 進 10 福州 海峽衛視、馬來西亞 Astro 歡喜台

12 月 30 日、31 日 10 進 5、5 進 3 福州 海峽衛視、東南衛視、馬來西亞 Astro 歡喜台

2010 年 1 月 9 日 前 3 總決賽 吉隆玻雲頂 海峽衛視、東南衛視、馬來西亞 Astro 歡喜台

注：選手如有特殊情況，請向組委會提出特別說明。

2009《全球閩南語歌曲創作演唱大賽》組委會

聯繫電話：86-15259123311 15259123322 傳真：86-591-87560070

地址：中國福建省福州市鼓樓區梅峰支路 95 號梅峰苑 夢工廠

Address：MengGongChang,NO.95 Meifeng Court Meifeng Branch , GuLou District，in Fuzhou，China


